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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负债管理制度

（经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债务风险管理，规范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债务管理工作，健全债务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加强资产负债约束，促进公司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以

下简称“子公司”）。

第二章 资产负债约束指标标准

第三条 公司以资产负债率水平和有息负债规模为基础约束指标，

原则上参考本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同时综合公司近三

年资产负债率平均水平、公司战略规划等因素后确定。

第四条 公司对子公司进行资产负债约束，根据子公司生产规模、

发展阶段等情况，合理确定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纳入公司监控

体系，确保各子公司严格贯彻执行。

第三章 资产负债指标约束机制

第五条 公司及子公司要根据自身实际资产负债率水平，综合考

虑市场前景、投资支出、利润分配、资金成本、偿债能力、盈利能力、

资产流动性等因素，加强资本结构规划与管理，合理设定资产负债率

和资产负债结构，保持财务稳健、有弹性。

第六条 公司及子公司应根据项目建设以及自身发展需要编制融

资计划，全面反映企业债务余额、预计融资额度、需偿还的债务本息

及偿债资金来源等重要信息;控制融资成本，做好风险评估，明确资

金用途与方向，融资品种要与项目生命周期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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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公司及各子公司应审慎开展债务融资、投资活动、对外

担保等业务活动，确保资产负债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第八条 公司财务部门应加强过程监督检查，按管理级次建立融

资台账，加强合同管理，公司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债务风险盘点、进行

跟踪分析。

第四章 资产负债指标约束机制的组织实施

第九条 公司及各子公司是落实资产负债约束机制的第一责任主

体，应按照本制度明确企业资产负债率控制目标，强化自我约束，有

效防范债务风险，确保企业可持续经营。

第十条 对债务风险措施效果不明显、风险持续增加的子公司，

公司将组织开展专项审计监督，核实企业财务状况，评估企业风险管

理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对落实本制度和债务风险控制不力、财务状

况持续恶化，造成公司重大资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按照公司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第五章 负债的日常管理

第十一条 公司及各子公司负责法律风控的部门负责对外负债法

律审查及法律风险把控，包括合同审查及相关法律程序办理。

第十二条 董事会秘书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负责就具体负债管理事项提请董事会、股东会

履行必要的审批及披露程序。

第十三条 其他各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公司负债的日常

管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五条 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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